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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18年1月10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华锐风电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诉讼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8】0059号），现将全文

公告如下：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1� 月9� 日午间披露， 美国司法部对公司提起的刑事诉讼于当地时间

2018�年1�月8�日在美国开庭审理，案件尚未判决。同时，有媒体对上述案件进行

了较多报道，称公司可能面临最高48�亿美元的罚款。 该案件对公司影响较大，为

使投资者充分了解案件情况，并合理判断对公司的实际影响，现根据本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17.1条的规定，请公司核实下述情况并对外披露。

一、公告称，美国司法部对公司及三名自然人提起刑事案件诉讼，诉称公司

及其他三被告在与美国超导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的业务往来中涉嫌电信诈骗、刑

事版权侵犯、窃取商业机密以及共谋。 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案件的起诉、应诉以

及最新的进展情况，并说明上述案件的后续庭审程序。

二、请公司梳理前期该案件的信息披露情况，说明是否存在未及时披露案件

进展的情况。

三、请公司梳理汇总与美国超导公司的境内外纠纷情况以及最新进展，并对

外披露。

四、请公司核实相关媒体报道后，在审慎判断的基础上，充分披露本次案件

对公司可能造成的影响。

五、请公司简要披露目前的境内外资产状况和经营情况。

六、请公司在相关诉讼取得进展时，及时披露有关情况及应对措施，保障投

资者知情权。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应勤勉尽责，维护公司经营稳定，切实

保护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披露，并于2018�年1月11日前回复我部，同时

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按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及时回复《问询函》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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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关注到有

媒体发布和转载了关于美国司法部起诉公司一案的报道，其中提及公司“或面临

48亿美元的罚金” 。为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性，避免投资者对相关报道产生误读，

公司于2018年1月10日早间申请紧急停牌1天，认真核实相关情况。

公司于2018年1月10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华锐风电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诉讼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 [2018]0059号）（以下简称

《问询函》），要求公司在2018年1月11日前回复。 公司将对《问询函》中涉及的

问题认真核实并回复。 公司股票申请2018年1月11日继续停牌，待公司就《问询

函》中涉及的问题进行回复后申请复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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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高管减持计划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赞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7年

6月17日披露了《关于董事、高管计划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

号：2017-032）。 公司董事洪树鹏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邹欢金先生计划自公

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

截至2017年10月31日，洪树鹏先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

量13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3%；邹欢金先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

公司股份数量247,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6%。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

年11月1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董事、高管减持公司股份进展公告》

（2017-069）。

公司收到董事洪树鹏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邹欢金先生的《股份减持计划完

成的告知函》，截至本公告日，此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现已届满。根据《上市公

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 号）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

相关规定，现将上述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完成情况告知如下：

一、 股东减持情况

股东

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股份占总股

本比例（%）

邹欢金

集中竞价交易 2017/10/27 12.136 121,800 0.0289

集中竞价交易 2017/10/31 12.120 125,600 0.0298

集中竞价交易 2017/11/1 11.931 17,000 0.0040

集中竞价交易 2017/11/7 12.095 843,000 0.1998

集中竞价交易 2017/11/9 12.326 101,000 0.0239

集中竞价交易 2017/11/10 12.440 3,000 0.0007

集中竞价交易 2017/11/13 12.227 87,000 0.0206

集中竞价交易 2017/11/16 12.098 17,000 0.0403

合计 1,315,400 0.3116

洪树鹏

集中竞价交易 2017/10/31 12.150 130,000 0.0308

集中竞价交易 2017/11/7 12.152 500,000 0.1184

集中竞价交易 2017/11/9 12.309 220,000 0.0521

集中竞价交易 2017/11/13 12.226 137,400 0.0325

合计 987,400 0.2339

注：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二、股东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洪树鹏

合计持有股份 20,700,080 4.90 19,712,680 4.67

其中：

无限售条件

股份

5,175,020 1.22 4,187,620 0.99

有限售条件股份 15,525,060 3.68 15,525,060 3.68

邹欢金

合计持有股份 11,625,672 2.75 10,310,272 2.44

其中：

无限售条件

股份

2,996,418 0.71 1,681,018 0.40

有限售条件股份 8,629,254 2.04 8,629,254 2.04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未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规定的情况。

2、洪树鹏先生、邹欢金先生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

披露。 本次减持情况与此前预披露的减持意向、承诺、减持计划一致。

3、截至本公告日，洪树鹏先生、邹欢金先生切实履行其承诺事项，不存在

违背相关承诺的行为

4、截至本公告日，洪树鹏先生、邹欢金先生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5、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洪树鹏先生《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完成的告知函》；

2、邹欢金先生《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完成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赞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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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关于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山鹰纸业媒体报道流动

性风险及高溢价收购资产等事项的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月

10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山鹰纸业媒体报道流动性风

险及高溢价收购资产等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8]0060号

（以下简称“问询函” ），现将问询函全文内容披露如下：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近日，相关媒体报道称，评级机构发布有关你公司的信用评

级报告中指出，你公司即期债务偿付压力大，面临突出的流动性

风险。前期，你公司收购福建省联盛纸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联盛纸业)100%股权，交易金额为19亿元，较收益法评估结果增

值2.96亿元， 较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增值超过14亿元， 增值较

高。联盛纸业原控股股东陈加育还实际控制联盛纸业(龙海)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联盛龙海），联盛龙海成立于2010年7月，媒体质

疑你公司本次收购的联盛纸业属陈加育控制下的落后产能。

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2.8条、第17.1条等规定，现有

以下问题需要公司进一步做补充披露：

一 、2017年间 ， 你公司先后收购北欧 Nordic� Paper�

Holding� AB（以下简称Nordic公司）100%股权，交易金额约

合19.52亿元；拟出资人民币5亿元设立全资子公司山鹰纸业（重

庆）有限公司；拟出资人民币2亿元设立全资子公司山鹰环境资

源有限公司；拟以自有资金4亿元人民币对全资子公司环宇集团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并以19亿元作价收购联盛纸业

100%股权等，全年多笔对外投资总额已超过50亿元。 根据2016

年年报，你公司货币资金总计21.97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为9.43亿元，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金额为-11.67

亿元。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全年对外投资总额、具体资

金来源，并按每笔投资予以列表说明；（2）公司2017年底短期及

长期借款余额、受限货币资金的占比情况；（3）结合上述情况说

明公司流动资金是否充足，短期偿债压力是否较大，是否将存在

偿付风险，以及相关判断依据。

二、请你公司结合联盛纸业生产、设备情况、当前产能情况、

生产线开工情况、产品品质、市场占有率等相关情况，补充披露

联盛纸业依资产基础法及收益法估值差异较大的原因， 后续对

联盛纸业四条生产线进行技改的具体安排。

三、 根据公告， 联盛纸业成立于2004年， 联盛龙海成立于

2010年。 请你公司：（1）对比说明上述两家公司在生产设备、主

要产品、产能、技术、客户资源、地理位置等方面优劣势情况；

（2）补充披露上述两家公司在客户、供应商、管理人员、业务等

方面是否存在交叉重叠；（3） 公司在收购联盛纸业后对联盛纸

业原有客户资源是否可以全面承接， 是否将与联盛龙海在原材

料采购、客户资源及市场占有等方面形成竞争；（4）结合产能及

产品情况， 补充披露上述两家公司在2016年及2017年1-9月实

现净利润差异较大的原因；（5） 补充披露本次交易是否存在媒

体报道中收购落后产能的情形，并分析说明依据。

四、根据公告，联盛纸业2016年净利润为2383万元，2017年

1-9月净利润为9808万元，且该次收购联盛纸业的交易，以联盛

纸业2017年净利润不低于1.3亿元为第三期交易款项支付的先

决条件。 请你公司：（1）补充披露联盛纸业是否就后续年度业绩

作出承诺。 如是，请补充披露并说明该业绩承诺的情况，及是否

对本次交易造成影响；如否，请说明本次高溢价收购仅对2017年

业绩作出约定的原因及其合理性；（2） 如后续标的资产实际盈

利未能达到收益法评估中的盈利预测， 请补充披露可能带来的

大额商誉减值等风险及公司的相关应对措施。

五、根据公告，联盛纸业对联盛龙海的担保总额为31.48亿

元，该担保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关安排，将在2018年12月20

日前解除。 同时，在满足协议约定条件下，共计18.5亿元的前三

笔交易价款将在担保解除前就支付给股权转让方。 请补充披露：

（1）设定较长担保解除时限的原因及其合理性；（2）若在解除

对联盛龙海的大额担保前， 发生需由联盛纸业履行担保责任的

情况，公司的相关解决措施及事后救济安排。

请你公司于2018年1月10日披露本问询函， 并于同月16日

之前披露对上述问题的回复，同时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 ”

公司将根据问询函提出的问题做好回复工作， 并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八年一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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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药股份” 或“公司” ）控

股子公司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人民同

泰” ）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与有关各方论证，该事项对人民

同泰构成了重大资产重组，对本公司也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经公司申

请， 公司股票自2017年10月19日起继续停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年10月19日披露的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

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39）。 2017年10月28日，公司披露《哈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47），公司股票自2017年10月30日开市时起继续停牌。2017年

11月28日，公司披露《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

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54），公司股票自2017年11月28日开市

时起继续停牌。 2017年12月28日，公司披露《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暨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17-066）， 公司股票自2017�年12�月28�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2个

月，预计将于2018年2�月28日前复牌。 公司分别于2017年10月26日、

2017年11月2日、2017年11月9日、2017年11月16日、2017年11月23

日、2017年11月30日、2017年12月7日、2017年12月14日、2017年12月

21日、2018年1月4日披露《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 临2017-043� 、 临2017-048、 临2017-049、临

2017-050、临2017-051、临2017-055、临2017-056、临2017-059、

临2017-061、临2018-001）。

2017年12月10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同意公司拟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申请股票自2017年12月28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两个月，同意将该

议案提交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年12月11日披露的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八届三次董事会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57）。 2017年12月10日，公司独立董事

发表了《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

停牌的独立意见》，同意公司拟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股票自2017年

12月28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两个月。

2017年12月22日， 公司召开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投资者说明

会，并于2017年12月23日发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投资者说

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64）。

2017年12月26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方案》，同意公司拟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申请股票自2017年12月28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两个月。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12月27日披露的《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6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子公司人民同泰正按照《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就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继续同有关各方开展进一步磋商协调工作。 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平安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正在对本次重组方案进行论证并开展尽调工作,拟聘

请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作为本次重组的法律顾问，其他相关中介

机构的聘请也在进行中。 但鉴于交易方案尚未最终确定，且涉及海外

上市公司，对标的资产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还在进一步的协商沟通

中。 按照哈尔滨市国资委要求，为保证哈药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顺

利进行，哈药股份、人民同泰正在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须在获得哈尔

滨市国资委事前审核同意后再行对外公告。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

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工作还在进展过程中，现阶段交易各

方尚未达成具有约束力的交易协议或框架性协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存在终止的风险。 公司将每五个交易日发

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公开披露信息均以上述指定

媒体刊登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300

证券简称：维维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8-002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达

1%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年11月25日，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或“维维股份” ）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股份

计划的公告》（临2017-092）， 披露公司控股股东维维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维集团” ）拟增持公司股份的

计划。

2018年1月10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维维集团的《股份

增持告知函》，维维集团于2017年11月24日到2018年1月9日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竞价交易增持公司股份16,

720,0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比例为1%，交易金额为7,594万

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增持情况

1、增持主体：维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增持股份的目的和计划：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发展的

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增持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本次

增持不设价格区间，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

场整体趋势，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3、增持时间：2017�年11月24日至2018年1月9日。

4、本次增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增持时间

增持均价(元/

股)

增持股数

（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交易金额

（万元）

2017年11月24日 4.478 3,177,300 0.1900 1,423

2017年12月5日 4.420 610,300 0.0365 270

2017年12月20日 4.362 697,000 0.0417 304

2018年1月3日 4.491 2,934,200 0.1755 1,318

2018年1月4日 4.612 4,300,000 0.2572 1,983

2018年1月5日 4.585 2,176,500 0.1302 998

2018年1月8日 4.584 1,430,700 0.0856 656

2018年1月9日 4.606 1,394,000 0.0834 642

合 计 4.541 16,720,000 1 7,594

维维集团于2017年11月24日到2018年1月9日通过竞价

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16,720,0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

交易均价为4.541元/股，交易金额为7,594万元。

维维集团增持前后的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增持前 本次增持股份 增持后

股份数

占公司总股

本的

比例(%)

股份数

占公司

总股本

的

比

例(%)

股份数

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

例 (%)

维维

集团

517,531,283 30.95 16,720,000 1 534,251,283 31.95

二、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

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2、增持人维维集团承诺：在上述增持计划完成后6个月

内不减持公司股票。

3、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维维

集团后续增持公司股份的相关情况，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A 600806 /H300

证券简称：

*ST

昆机 编号：临

2018-001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退市风险提示公告

(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重大风险提示：

● 公司涉嫌财务违规，已于2017年3月2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调查通知书， 并于2017年11月14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 根据最终调查结果，公司如触发股票

上市规则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条件，公司A股股票将可能被强制退市，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公司由于2014年、2015年、2016年已连续三年亏损，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A股股票已于2016年年度报告

披露后被实施暂停上市。截止2017年9月30日，公司前三季度归属于股东的

净亏损为201,146,288.84元，预计公司2017年度不能盈利，公司A股股票

将可能被终止上市。

●公司截至目前生产经营正常， 无严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的因素存

在。

为维护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公司管理层将积极面对A股退市风

险，竭尽全力维持公司的正常生产及经营，积极妥善应对退市风险。

除配合中国证监会对公司2013-2015年度财务违规事项进行调查之

外，公司于2017年10月31日完成了董事会的换届及新一届管理层的聘任工

作，公司在此阶段，为争取维持A股上市地位，做出了大量的努力，包括增加

对营销部门的支持力度，优化营销团队组织结构，处理长期积压存货，优化

公司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增强客户粘度，积极催收应收账款等系列措

施。 结合以上措施，虽然公司主营业务订单、经营效果及市场情况有所回

升，但公司实现全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正的目标达成难度依旧

较大，预计2017年度不能盈利。

现将相关风险提示如下：

1、本公司由于2014年、2015年、2016年连续三个财政年度经审计为净

亏损，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A股股票已

于2016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实施暂停上市。截止2017年9月30日，公司前三

季度归属于股东的净亏损为201,146,288.84元。 结合公司经营状况及目前

情形判断，公司2017年全年实现盈利的可能较低，故判断公司将较难达成

相关财务指标的恢复上市条件，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 公司信息披露违规 （见2017年3月21日公告2017-025号）， 已于

2017年3月2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并于2017年11

月14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

（见2017年11月17日公告2017-067号）。 2017年12月21日，相关被告知人

已于中国证监会进行了听证，并送达了相应的申诉意见。 根据最终调查结

果，公司如触发股票上市规则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条件，公司A股股票将可能

被强制退市，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A股股票已于2016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因连续亏损被暂停上市。

在暂停上市期间，若公司又触及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暂停上市情形，公司只

有分别满足财务指标和重大违法两种情形下的申请恢复上市条件（详见本

公告后附索引），方可申请A股股票恢复上市。否则，公司A股股票将被终止

上市，根据目前公司实际情况判断，公司A股股票恢复上市存在重大不确定

性。

4、公司H股复牌的进展情况说明

公司H股股票依据香港上市规则规定，在达成相应条件下，可以申请复

牌。故为了维护香港投资者利益，同时也保护全体股东利益。 公司会竭力实

现复牌目标的达成。 公司董事会独立调查委员会已履行相应程序聘请相关

中介机构开展工作。 公司将在近期依据工作开展情况，根据专业机构意见，

出具公司H股复牌时间表，力争公司H股早日复牌。 截止目前，公司独立调

查委员会已聘任香港同人融资有限公司 （Alliance� Capital� Partners�

Limited）作为公司H股复牌顾问，同时聘请普华永道管理咨询（上海）有

限公司法证审计团队作为公司法证审计机构进场开展工作。 法证审计团队

确定的正式进场时间为2018年1月2日， 并开展第一阶段的法政审计工作，

以第一阶段的工作完成成果为基础，达成香港联交所之相关进一步要求。

5、关于投资者电话来访及投资者接待方面的工作说明

为了能够有效增强上市公司与公司股东的信息沟通，公司公布的电话

沟通渠道为：

董事会办公室一线；0871-66166623

董事会办公室二线：0871-66119759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中小股东特别联系邮箱： kmjcdsh@kmtcl.com.

cn

公司将认真接听投资者电话及回复投资者关注的各项问题，针对投资

者关注较多的事项，公司将及时以公告形式进行披露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

（www.hkex.com.cn）以及本公司网站（www.kmtcl.com.cn）。

公司已多次发布公告警示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月10日

证券代码：

0028850

证券简称：京泉华 公告编号：

2018-001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分公司完成工商登记并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于

2017年12月2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设立分公司的议案》。 公司于2017年12月30日刊登在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45）、《关于公司设

立分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47）。

近日，光明新区分公司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深

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一、分公司基本情况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EY5F11A

2、名 称：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光明新区分公

司

3、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营业场所：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根玉路与南明路交汇

处宏奥工业园

1栋A座1楼

5、经营范围：电源类产品（含电源适配器、充电器、LED驱动

电源、逆变

电源、储能电源，通讯电源、无线充电电源及其它智能电源）

及相关电子零配件；新能源汽车充电设备、UPS不间断电源、

汽车电子、电力电子及医疗电子产品的生产。

6、负 责 人：李战功

7、成立日期：2018年01月09日

二、备查文件

1、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光明新区分公司营业执

照。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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